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舞蹈班聯合鑑定簡章 

壹、依    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95年9月29日教育部台叁字第095141561C號令「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3月31日北市特教字第09733085300號函。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參、錄取名額：

一、永樂國小三年級學生30名；四年級轉學生6名；五年級轉學生9名；六年級轉學生1名。

二、東門國小三年級學生30名；四年級轉學生4名；五年級轉學生3名；六年級轉學生0名。

三、錄取學生依鑑定結果安置，未填志願者不予安置。

肆、報名資格：

一、新  生：凡設籍臺北市之國民小學二年級在學學生，或合於教育部訂頒「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暨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者。

二、轉學生：凡設籍臺北市之國民小學三、四、五年級在學學生，或合於教育部訂頒「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暨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者。

伍、鑑定方式：

一、書面審查方式：

	項目
	報名資格
	結果公告
	說明

	書面
審查
	符合報名資格且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舞蹈類科競賽活動獲前三等獎項者
	97年5月20日

下午
	1.由鑑定委員會參照「審查標準說明」(附件1)進行審議。

2.經鑑定委員會決議錄取者，直接入班。

3.經鑑定委員會決議需進一步評估者，可直接進入第二階段評量。

4.未通過書面審查者，仍可參加測驗方式。


二、測驗方式：

	類別
	測驗日期
	評量內容
	說明

	第一階段
評量
	97年5月24日（六）

9：00-10：30
	性向測驗
（自備2B鉛筆、橡皮擦）
	※依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之評量結果綜合研判錄取；任1階段評量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

※第一階段評量及第二階段之錄取標準由聯合鑑定委員會訂定之。

	第二階段
評量
	97年5月31日（六）

7：50-17：00
	1.基本能力測驗（30﹪），包括：彈性（10﹪）、柔軟度（10﹪）及敏捷性（10﹪）。

2.術科測驗（70﹪），包括：規定動作（30﹪）、即興與創作（30﹪）及節奏感（10﹪）。
	


陸、簡章及報名表索取方式：97年4月21日（星期一）至5月17日（星期六）上午12：00止，於永樂國小及東門國小警衛室索取，或逕自兩校之網頁下載。

柒、報名辦法：

一、時  間：97年5月15日（星期四）至16日（星期五）每日上午8：00至下午4：00，5月17日（星期六）上午8：00至12：00。

二、地  點：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輔導室（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266號，電話：02-2553-4882轉151或152）。

三、手  續：

（一）繳交報名表(附件2)、觀察推薦表(附件3)、獲獎紀錄(附件4)及在學證明書。
（二）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正本（並自備影印本1份）。

（三）自備32元郵資，現場填寫回郵信封。
（四）繳交報名費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四、報名應繳交之資料及證明文件

 (一)報名方式：
 1、報名書面審查方式者：應繳交「觀察推薦表」及「獲獎紀錄」（須附證明文件）。

 2、報名測驗方式者：應繳交「觀察推薦表」（若有獲獎紀錄者，請附獲獎紀錄及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二)相關證明文件請備妥正本及影本，正本核驗後發還，影本存鑑定委員會審議。

捌、鑑定結果公告日期：中華民國97年6月2日（星期一）上午10：00，公布於永樂國小及東門國小門首，並公告於教育局、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兩校網站。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http://trcgt.ck.tp.edu.tw
永樂國小網址：http://www.ylps.tp.edu.tw
東門國小網址：http://www.tmps.tp.edu.tw
玖、報到入學：錄取者務必於97年6月3日(星期二)至97年6月18日（星期三）中午12：00前，持鑑定結果通知單及家長同意書，向錄取學校輔導室辦理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拾、附則：

一、參加第一階段評量學生：

(一)請攜帶2B鉛筆、橡皮擦，試場不得攜帶電子通訊器材（如手機、錄音筆等），違者取消應試資格。
(二)視力不佳者，請務必攜帶眼鏡應試。

二、參加第二階段評量學生，請著舞衣（或運動服）、運動鞋並攜帶舞鞋。

三、綜合研判結果未達鑑定標準者（包括新生、轉學生），不予錄取，得不足額招生。

四、經錄取就讀後，若評估無法適應舞蹈班學習活動，為維護兒童之身心健康及適性之發展，得輔導學童轉入分發學校普通班或轉回原就讀學校。

拾壹、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舞蹈班聯合鑑定安置輔導      委員會決議處理。
附件1
	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舞蹈班聯合鑑定「書面審查」標準說明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十六條二款訂定標準如下：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一、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應為本國（或該國）之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等之學術研究單位。
二、舞蹈類科之競賽活動係指古典、民俗、現代舞等類之個人組舞蹈競賽。
三、前三等獎項應為近三年所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其他可清楚辨知為前三名之名次者；若為等第次序，則依特優、優等、甲等各等第人數排序結果決定。


附件3
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舞蹈班聯合鑑定

觀察推薦表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一、舞蹈才能特質觀察指標：
	觀        察        項        目
	是
	否

	1.能變化各種不同的肢體動作，具創造思考能力。
	□
	□

	2.肢體敏感度高，擅長動作模仿，反應良好，容易跟隨教師動作組合。
	□
	□

	3.手腳靈巧，對速度及方向變化反應迅速。
	□
	□

	4.學習新的動作甚為快速優異。
	□
	□

	5.很快便能跟著音樂節拍起舞，身體動作具有節奏感與韻律感。
	□
	□

	6.肢體動作具備良好的柔軟度。
	□
	□

	7.肢體動作具備良好的協調性。
	□
	□

	8.肢體動作具備良好的彈性及爆發力。
	□
	□

	9.表演逼真、投入，具舞台表演特質，是很好的演出人才。
	□
	□

	10.參與舞蹈、體育及表演藝術等相關的競賽表現優異。
	□
	□


註：上列項目內容修改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印之「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二、專家學者、指導老師或家長推薦之具體說明：

	

	

	

	

	

	

	

	

	推薦人
	服務單位

及職  稱
	
	與考生

關  係
	

	
	姓    名

（簽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三、獲獎紀錄：參加國際性、全國性或其他舞蹈競賽（個人組），獲前三等獎項者。

※請填寫近三年獲獎紀錄，至多三項，並須附A4規格證明文件影本（證明文件請備妥正本及影本，正本於報名時核驗後發還，影本存鑑定委員會審議），依序排列於後，無者免填。
	競賽類型
	競賽名稱
	獎項成績
	備註
（證明文件）

	國際性
	
	
	

	
	
	
	

	
	
	
	

	全國性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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